
广西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

能力提升工程执行办公室 

 

关于公布广西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 

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.0第三批 

自治区级示范校的通知 

 

各市教育局： 

根据我区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.0 实施工作安

排，经各试点校自主申报、专家评估、我办审核，确定南宁市滨湖路

小学等 6 所学校为广西能力提升工程 2.0 第三批自治区级示范校。 

请各示范校认真总结经验，提炼工作亮点，积极打造常态应用样

板，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，推动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融合创新发

展。请各市教育局按照“区市共建”原则，强化对示范校的支持和指

导，构建教师信息素养发展新机制，以点带面、辐射引领本地中小学

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有效提升。 

 

附件：广西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.0第三 

批自治区级示范校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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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广西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.0 

第三批自治区级示范校名单 
 

南宁市 

南宁市滨湖路小学（混合学习环境） 

 

柳州市 

柳州市壶西实验中学（混合学习环境） 

 

玉林市 

玉林市旺瑶小学（混合学习环境） 

 

钦州市 

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中心小学（多媒体学习环境） 

钦州市第十一小学（多媒体学习环境） 

 

百色市 

 百色市德保县城关镇鉴河小学（混合学习环境） 

 




